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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农业法律知识 

◎ 渔业作业避让暂行条例 

颁发部门：农业部 

发布日期：1983-09-20 

生效日期：1984-10-0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国正在从事海上捕捞

的船舶。 

第二条 本条例以不违背《1972 年国际海上避

碰规则》（以下简称《72 规则》）为原则，从事各种

捕捞作业的船舶除严格遵行《72 规则》外，还必须

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各条不妨碍有关主管机关制定

的渔业法规的实行。 

第四条 在解释和遵行本条例各条规定时，应适

当考虑到当时渔场的特殊情况或其他原因，为避免

发生网具纠缠、拖损或船舶发生碰撞的危险，而采

取与本条例各条规定相背离的措施。 

第五条 本条例各条不免除任何从事捕捞作业

中的船舶或当事船长、船员、船舶所属单位对执行

本条例各条的任何疏忽而产生的各种后果应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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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 

第六条 本条例除第六章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

规则外，其他各章都为互见中的行动规则。 

第七条 本条例所指的避让行动，包括避让船舶

及其渔具。 

第八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牧渔业部。 

第二章 通则 

第九条 拖网渔船应给下列渔船让路： 

1．从事定置渔具捕捞的渔船； 

2．漂流渔船； 

3．围网渔船。 

第十条 围网渔船和漂流渔船应避让从事定置

渔具捕捞的渔船。 

第十一条 各类渔船在放网过程中，后放网的船

应避让先放网的船，并不得妨碍其正常作业。 

第十二条 正常作业的渔船，应避让作业中发生

故障的渔船。 

第十三条 各类渔船在起、放渔具过程中，应保

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第十四条 在按本条例采取避让措施时，应与被

让路渔船及其渔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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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在决定安全距离时，应充分考虑到下

列因素： 

1．船舶的操纵性能； 

2．渔具尺度及其作业状况； 

3．渔场的风、流、水深、障碍物及能见度等情

况； 

4．周围船舶的动态及其密集程度。 

第十六条 任何船舶在经过起网中的围网渔船

附近时，严禁触及网具或从起网船与带围船之间通

过。 

第十七条 让路船舶应距光诱渔船 500 米以外

通过，并不得在该距离之内锚泊或其他有碍于该船

光诱效果的行动。 

第十八条 围网渔船在放网时，应不妨碍漂流渔

船或拖网渔船的正常作业。 

第十九条 漂流渔船在放出渔具时，应尽可能离

开当时拖网渔船集中作业的渔场。 

第二十条 从事定置渔具作业的渔船在放置渔

具时，应不妨碍其他从事捕捞船舶的正常作业。 

第三章 拖网渔船之间的避让责任和行动 

第二十一条 追越渔船应给被追越渔船让路，并

不得抢占被追越渔船网档的正前方而妨碍其作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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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机动拖网渔船应给非机动拖网渔

船让路。 

第二十三条 多对渔船在相对拖网作业相遇时，

如一方或双方两侧都有同向平行拖网中的渔船，转

向避让确有困难，双方应及时缩小网档或采取其他

有效的措施，谨慎地从对方网档的外侧通过，直到

双方的网具让清为止。 

第二十四条 交叉相遇时： 

1．应给本船右舷的另一方船让路； 

2．当让路船不能按上款规定让路时，应预先用

声号联系，以取得协调一致的避让行动； 

3．如被让路船是对拖网船，被让路船应适当考

虑到让路船的困难，尽量作到协同避让，必要时尽

可能缩小网档，加速通过让路船网档的前方海区。 

第二十五条 采取大角度转向的拖网中渔船，不

得妨碍附近渔船的正常作业。 

第二十六条 不得在拖网渔船的网档正前方放

网、抛锚或有其他妨碍该渔船正常作业的行动。 

第二十七条 多艘单拖网渔船在同向并列拖网

中，两船间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第二十八条 放网中渔船，应给拖网中或起网中

的渔船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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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拖网中渔船，应给起网中渔船让

路。同时起网船，应给正在从事卡包（分吊）起鱼

的渔船让路。 

第三十条 准备起网的渔船，应在起网前 10 分

钟显示起网信号，夜间应同时开亮甲板工作灯，以

引起周围船舶的注意。 

第四章 围网渔船之间的避让责任和行动 

第三十一条 船组在灯诱鱼群时，后下灯的船组

与先下灯的船组间的距离应不少于 1000 米。 

第三十二条 围网渔船不得抢围他船用鱼群指

示标（灯）所指示的、并准备围捕的鱼群。 

第三十三条 在追捕同一的起水鱼群时，只要有

一船已开始放网，他船不得有妨碍该放网船正常作

业的行动。 

第三十四条 围网渔船在起网过程中： 

1．底纲已绞起的船应尽可能避让底纲未绞起的

船； 

2．同是底纲已绞起的船，有带围的船应避让无

带围的船； 

3．起（捞）鱼的船应避让正在绞（吊）网的船。 

第三十五条 船组在灯诱时，“拖灯诱鱼”的船

应避让“漂灯诱鱼”和“锚泊灯诱”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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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漂流渔船之间的避让责任和行动 

第三十六条 漂流渔船在放出渔具时应与同类

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尽可能做到同向作业。 

第三十七条 当双方的渔具有可能发生纠缠时，

各应主动起网，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互相避开。 

第六章 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 

第三十八条 各类渔船在放网前应充分掌握周

围船舶的动态，并结合气象与海况谨慎操作。 

第三十九条 及时启用雷达，判断有无存在使本

方或他方的船舶和渔具遭受损坏的危险，并采取合

理的避让措施。 

第四十条 拖网渔船在放网时，应采取安全航

速。 

第四十一条 拖网渔船在拖网中，应适当地缩小

网档。 

第四十二条 拖网渔船在拖网中发现与他船网

档互相穿插时，应立即停车，同时发出声号一短一

长二短声（·—··），通知对方立即停车，并采取

有效措施，直到双方互不影响拖网作业时为止。 

第四十三条 各类渔船除显示规定的号灯外，还

可以开亮工作灯或探照灯。 

第七章 号灯、号型和灯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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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船组在起网过程中，当带围船拖带

起网船时，应显示从事围网作业渔船的号灯、号型，

当有他船临近时，可向拖缆方向照射探照灯。 

第四十五条 围网渔船在拖带灯船或舢板进行

探测、搜索或追捕鱼群的过程中，应显示拖带船的

号灯、号型；当开始放网时，应显示捕鱼作业中所

规定的号灯和号型。 

第四十六条 灯诱中的围网渔船应按《72 规则》

显示捕鱼作业中的号灯。 

第四十七条 下列船舶应显示在航船的号灯： 

1．未拖带灯船的围网船在航测鱼群时； 

2．对拖渔船中等待他船起网的另一艘船； 

3．其他脱离渔具的漂流中的船舶。 

第四十八条 停靠在围网渔船网圈旁或在围网

渔船旁直接从网中起（捞）鱼的运输船舶，应显示

围网渔船的号灯、号型。 

第四十九条 运输船靠在拖网中的渔船时，应按

《72 规则》显示“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的号

灯、号型。 

第五十条 围网渔船在夜间放网时： 

1．网圈上应显示五只以上间距相等的白色闪光

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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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不能按本条1款规定显示信号时，应采取

一切可能措施，使网圈上有灯光或至少能表明该网

圈的存在。 

第五十一条 漂流渔船除显示《72 规则》有关

号灯、号型外，还应在渔具上显下列信号： 

日间：每隔不大于 500 米的间距，显示顶端有

红色三角旗的标志一面；其远离船的一端，应垂直

显示红色三角旗两面。 

夜间：每隔不大于1000 米的间距，显示白色灯

一盏，在远离船的一端显示红色灯一盏。 

上述灯光的视距应不少于 0．5海里。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名词解释 

1．“渔船”一词是指正在使用拖网、围网、灯

诱、流刺网、延绳钓渔具和定置渔具进行捕捞作业

的船舶（但不包括曳绳钓和手钓渔具捕鱼的船舶）。 

2．“船组”一词是指由一艘围网渔船，一艘或

一艘以上灯光船组成的一个生产单位。 

3．“网档”一词是指两艘拖网渔船在平行同向

拖曳同一渔具过程中，船舶之间的横距。 

4．“带围船”一词是指拖带围网渔船的船舶。 

5．“从事定置渔具捕捞的船舶”是指在破泊中



常用农业法律知识  

·9· 

设置渔具或正在起放定置渔具或系泊在定置渔具

上等候潮水起网的船舶。 

6．“漂流渔船”一词是指系带渔具随风流漂移

而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包括流刺网、延绳钓渔船，

但不包括手钓、曳绳钓渔船）。 

7．“围网渔船”一词是指正在起、放围网或施

放水下灯具或灯光诱集鱼群的船舶。 

8．“拖网渔船”一词是指一艘或一艘以上从事

拖网或正在起放拖网作业的船舶。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 1984 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 

 

◎ 国务院关于修改《兽药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兽药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国家对依法

获得批准或者登记的、含有新化合物的兽药的申请

人提交的其自己所取得且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

他数据实施保护。 

“自批准或者登记之日起 6年内，对其他申请

人未经已获得批准或者登记的申请人同意，使用前

款数据申请兽药审批或者登记的，审批或者登记机

关不予审批或者登记；但是，其他申请人提交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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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取得的数据的除外。 

“除下列情况外，审批或者登记机关不得披露

第一款规定的数据： 

（一）公共利益需要； 

（二）已采取措施确保该类信息不会被不正当

地进行商业使用。”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兽药使用单

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制定的兽药安全使用规定。禁止使用假兽药、劣兽

药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禁止生产、经营的兽

药以及未经批准进口的兽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加强对动物产品中兽药残留量的检测，并公布检

测结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检测方法由国务院畜

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三、第四十条修改为第四十二条：“对生产、经

营假兽药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的，依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

销售伪劣兽药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该兽药，没

收其药物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

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该企业停产、停业整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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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兽

药制剂许可证》。” 

四、第四十一条修改为第四十三条：“对生产、

经营劣兽药的，依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

营该兽药，没收其药物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并

可以责令该企业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兽药生

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兽药制剂许可

证》。” 

五、第四十二条修改为第四十四条：“未取得《兽

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兽药制剂许

可证》，擅自生产、经营兽药或者配制兽药制剂的，

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停产、停业或者停

止配制兽药制剂，没收全部兽药和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六、第四十三条修改为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

例关于兽药进口有关规定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

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或者没收该兽药；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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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销售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

上 5倍以下的罚款。”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未按照国家

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予以警告，可

以并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使用假兽药、劣兽药和其他禁止使用的兽药

的，责令其停止使用，没收其药物，可以并处 1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将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

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

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二

款、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的

“农牧行政管理机关”修改为“畜牧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 

九、删去第四十四条：“对生产、经营假、劣兽

药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负有责

任的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予以行

政处分；情节和后果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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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删去第四十九条：“本条例的实施细则，由

国务院农牧行政管理机关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制定。”删去第五十条：“本条例由国务院农牧

行政管理机关负责解释。” 

此外，根据上述修改，对有关条款作相应文字

修改。同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并将第四十

条中的“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九条”，第

四十五条中的“第四十三条”修改为“第四十五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兽药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

新公布。（完） 

 

◎ 国务院关于废止 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4） 

二、行政法规中已明令废止的行政法规目录（62

件） 

序号：1 

法规名称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 

发布机关及日期 1951 年 1 月 19 日政务院批准

1951 年 3 月 15 日卫生部发布 

废止年度 1994 年（16 件） 

说明被 1994 年 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